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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

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

(2006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5号公布 根

据 2018 年 3 月 19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

定》修订)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进出口管

理，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，履行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

国际贸易公约》(以下简称公约)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进口或者出口公约限制进出口的濒危野生动植物

及其产品，应当遵守本条例。

出口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，依照本条例有

关出口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规定办理。

第三条 国务院林业、农业(渔业)主管部门(以下称国务院

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)，按照职责分工主管全国濒危野生动植物

及其产品的进出口管理工作，并做好与履行公约有关的工作。

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在各

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做好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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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代表中国政府履行

公约，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经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批准出

口的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、批准进口或者出口的

公约限制进出口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，核发允许进出口证

明书。

第五条 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科学机构依照本条例，组织陆

生野生动物、水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等方面的专家，从事有关

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进出口的科学咨询工作。

第六条 禁止进口或者出口公约禁止以商业贸易为目的进

出口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，因科学研究、驯养繁殖、人工

培育、文化交流等特殊情况，需要进口或者出口的，应当经国务

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批准；按照有关规定由国务院批准的，应

当报经国务院批准。

禁止出口未定名的或者新发现并有重要价值的野生动植物

及其产品以及国务院或者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禁止出口

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。

第七条 进口或者出口公约限制进出口的濒危野生动植物

及其产品，出口国务院或者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限制出口

的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，应当经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批

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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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进口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，必须具备下列条

件：

(一)对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使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；

(二)具有有效控制措施并符合生态安全要求；

(三)申请人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；

(四)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公示的其他条件。

第九条 出口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，必须具备下列条

件：

(一)符合生态安全要求和公共利益；

(二)来源合法；

(三)申请人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；

(四)不属于国务院或者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禁止出

口的；

(五)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公示的其他条件。

第十条 进口或者出口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，申请人

应当按照管理权限，向其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

农业(渔业)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或者向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提出

申请，并提交下列材料：

(一)进口或者出口合同；

(二)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名称、种类、数量和用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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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活体濒危野生动物装运设施的说明资料；

(四)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公示的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。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(渔业)主管部门应当自收

到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签署意见，并将全部申请材料转报

国务院农业(渔业)主管部门。

第十一条 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

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，并书面通

知申请人。在 20 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，经本行政机关负

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，延长的期限和理由应当通知

申请人。

第十二条 申请人取得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的进出

口批准文件后，应当在批准文件规定的有效期内，向国家濒危物

种进出口管理机构申请核发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。

申请核发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(一)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申请表；

(二)进出口批准文件；

(三)进口或者出口合同。

进口公约限制进出口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，申请人

还应当提交出口国(地区)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核发的允许

出口证明材料；出口公约禁止以商业贸易为目的进出口的濒危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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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，申请人还应当提交进口国(地区)濒危物种

进出口管理机构核发的允许进口证明材料；进口的濒危野生动植

物及其产品再出口时，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和

海关签注的允许进口证明书。

第十三条 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

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作出审核决定。对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

本条例规定和公约要求的，应当核发允许进出口证明书；对不予

核发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和国务院野生动

植物主管部门并说明理由。在 20 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，

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，延长的期限和理

由应当通知申请人。

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在审核时，对申请材料不符合

要求的，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通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

内容。

第十四条 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在核发允许进出

口证明书时，需要咨询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科学机构的意见，或

者需要向境外相关机构核实允许进出口证明材料等有关内容的，

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将有关材料送国家濒危物

种进出口科学机构咨询意见或者向境外相关机构核实有关内容。

咨询意见、核实内容所需时间不计入核发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工作



- 6 -

日之内。

第十五条 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以及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

理机构，在审批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进出口时，除收取国家

规定的费用外，不得收取其他费用。

第十六条 因进口或者出口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对野

生动植物资源、生态安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危害和影响的，

由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提出临时禁止或者限制濒危野生

动植物及其产品进出口的措施，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。

第十七条 从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海域获得的濒危野生

动植物及其产品，进入中国领域的，参照本条例有关进口的规定

管理。

第十八条 进口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涉及外来物种管

理的，出口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涉及种质资源管理的，应当

遵守国家有关规定。

第十九条 进口或者出口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，应当

在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会同海关总署、国家质量监督检验

检疫总局指定并经国务院批准的口岸进行。

第二十条 进口或者出口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，应当

按照允许进出口证明书规定的种类、数量、口岸、期限完成进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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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活动。

第二十一条 进口或者出口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，应

当向海关提交允许进出口证明书，接受海关监管，并自海关放行

之日起 30 日内，将海关验讫的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副本交国家濒

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备案。

过境、转运和通运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，自入境起至

出境前由海关监管。

进出保税区、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定监管区域和保税场所的

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，应当接受海关监管，并按照海关总署

和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的规定办理进出口手续。

进口或者出口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，应当凭允许进出

口证明书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报检，并接受检验检疫。

第二十二条 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应当将核发允

许进出口证明书的有关资料和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年度进

出口情况，及时抄送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主管

部门。

第二十三条 进出口批准文件由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

门组织统一印制；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及申请表由国家濒危物种进

出口管理机构组织统一印制。

第二十四条 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、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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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机构的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取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

他利益，不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批准进出口、核发允许进出口证明

书，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给予处分。

第二十五条 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科学机构的工作人员，利

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取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，出具虚假意

见，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给予处分。

第二十六条 非法进口、出口或者以其他方式走私濒危野生

动植物及其产品的，由海关依照海关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；情

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罚没的实物移交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依法处理；罚没的实物

依法需要实施检疫的，经检疫合格后，予以处理。罚没的实物需

要返还原出口国(地区)的，应当由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移交国家

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依照公约规定处理。

第二十七条 伪造、倒卖或者转让进出口批准文件或者允许

进出口证明书的，由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

按照职责分工依法予以处罚；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0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